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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年傳承  走出活路—中華民國外交史料特展

專　輯

百
年
傳
承  

走
出
活
路

中
華
民
國
外
交
史
料
特
展

圖
書
文
獻
處

民
國
三
十
七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一
日
，
徐
蚌
戰
況
緊
急
，
首
都
南
京
受
到
威

脅
，
為
顧
及
安
全
，
政
府
考
慮
將
故
宮
文
物
遷
運
來
臺
。
而
同
時
與
故
宮

第
一
批
運
臺
文
物
登
上
﹁
中
鼎
輪
﹂
的
，
還
包
括
外
交
部
六
十
箱
繼
承
自

前
清
總
理
各
國
事
務
衙
門
及
外
務
部
的
重
要
檔
案
。
這
批
外
交
檔
案
的
命

運
與
故
宮
文
物
相
同
，
歷
經
抗
戰
、
戡
亂
、
輾
轉
播
遷
，
可
謂
淵
源
深

厚
。
五
十
四
年
本
院
在
臺
北
外
雙
溪
復
院
，
四
十
多
年
來
與
外
交
部
合
作

無
間
，
共
同
肩
負
起
接
待
國
際
友
人
，
拓
展
文
化
外
交
與
維
繫
國
際
關
係

之
使
命
。
欣
逢
建
國
百
年
，
兩
單
位
再
度
攜
手
合
作
，
舉
辦
﹁
百
年
傳
承  

走
出
活
路—

中
華
民
國
外
交
史
料
特
展
﹂
，
藉
由
豐
富
的
外
交
檔
案
，
以

饗
國
人
。

百
年
傳
承

中
華
民
國
外
交
部
不
但
傳
承
民
國

肇
建
以
來
優
良
的
外
交
傳
統
與
經
驗
，
更

保
存
了
自
咸
豐
十
一
年
總
理
各
國
事
務

衙
門
成
立
迄
今
大
量
的
外
交
檔
案
，
其
中

包
括
條
約
協
定
共
二
千
七
百
一
十
三
件
，

各
類
邊
界
疆
域
地
圖
六
百
一
十
五
幅
，
檔

案
文
件
超
過
十
八
萬
卷
，
這
批
累
積
了

一
百
五
十
年
彌
足
珍
貴
的
外
交
史
料
，
不

僅
足
以
傲
世
，
更
記
錄
了
中
華
民
國
力
爭

外
交
平
等
與
主
權
獨
立
的
艱
困
歷
程
。
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七
月
一
日
，
香
港

與
九
龍
新
界
地
區
回
歸
大
陸
之
際
，
引
發

國
際
矚
目
，
也
讓
世
人
好
奇
，
影
響
香
港

昔
日
命
運
的
︽
中
英
江
寧
條
約
︾
與
︽
中

英
展
拓
香
港
界
址
專
條
︾
等
究
竟
身
在
何

方
？
藉
此
契
機
，
本
院
與
外
交
部
首
次
合

作
舉
辦
﹁
從
﹃
南
京
條
約
﹄
到
﹃
日
本
投

降
﹄
的
恥
痛
與
奮
發—

中
華
民
國
力
爭
自

由
、
平
等
外
交
史
料
特
展
﹂
，
展
出
當
時

全
世
界
積
極
尋
找
與
香
港
命
運
息
息
相
關

的
前
述
條
約
，
充
分
滿
足
國
際
媒
體
需

求
，
是
一
次
極
為
成
功
的
檔
案
展
。
民
國

八
十
九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日
，
澳
門
回
歸
，

再
度
合
作
舉
辦
﹁
滄
海
桑
田—

澳
門
史
料

特
展
﹂
，
展
出
︽
中
葡
北
京
條
約
︾
等
相

關
外
交
史
料
。
這
兩
個
展
覽
開
啟
兩
部
院

合
作
策
展
的
前
例
，
也
讓
外
交
部
深
入
瞭

解
本
院
典
藏
環
境
，
以
及
對
文
物
保
存
、

圖一　「百年傳承  走出活路—中華民國外交史料特展」歷史之鑑主題設計

維
護
與
策
展
的
專
業
能
力
，
建
立
外
交
部

將
鎮
部
之
寶—

前
清
條
約
原
檔—

悉
數
寄

存
本
院
的
信
任
基
礎
。

民
國
九
十
年
，
外
交
部
決
定
將
珍

藏
一
百
三
十
多
年
的
清
季
一
百
七
十
三
件

條
約
協
定
及
六
百
一
十
五
幅
界
圖
寄
存

本
院
，
迄
今
十
年
。
本
院
除
登
錄
編
目
，

拍
攝
建
檔
外
，
於
九
十
五
年
起
與
中
央
研

究
院
近
代
史
研
究
所
共
同
進
行
數
位
化
作

業
。
目
前
寄
存
本
院
的
第
一
批
外
交
檔
案

包
括
條
約
原
件
與
界
圖
多
已
建
檔
，
也
在

本
院
圖
書
館
善
本
圖
書
室
中
開
放
資
料
庫

供
讀
者
查
閱
。
百
年
來
被
註
記
為
﹁
極
機

密
﹂
的
中
俄
交
涉
秘
檔
及
疆
域
界
圖
，
在

外
交
部
同
意
下
全
面
公
開
後
，
於
九
十
九

年
由
圖
書
文
獻
處
策
劃
﹁
失
落
的
疆
域—

中
俄
外
交
史
料
特
展
﹂
。

欣
逢
建
國
百
年
，
外
交
部
特
將
典
藏

豐
碩
的
檔
案
予
以
爬
梳
整
理
，
與
本
院
合

作
策
劃
﹁
百
年
傳
承　

走
出
活
路—

中
華

民
國
外
交
史
料
特
展
﹂
︵
圖
一
︶
。
特
展

分
為
﹁
歷
史
之
鑑
﹂
、
﹁
力
爭
平
等
﹂
、

﹁
臺
灣
光
復
﹂
、
﹁
走
出
活
路
﹂
與
﹁
外

交
傳
承
﹂
等
五
單
元
，
並
製
作
︿
中
華
民

國
外
交
部
保
存
之
前
清
條
約
一
覽
表
﹀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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︿
中
華
民
國
歷
任
外
交
首
長
銜
名
年
表
﹀

等
，
配
合
珍
貴
的
外
交
檔
案
照
片
，
一
併

展
出
。

歷
史
之
鑑

中
華
民
國
的
肇
建
，
與
清
朝
末
年
國

勢
不
振
，
列
強
侵
壓
息
息
相
關
。
國
父　

孫
中
山
先
生
於
所
著
︽
建
國
方
略
︾
中
指

出
：
﹁
予
自
乙
酉
︵
一
八
八
五
︶
中
法
戰

敗
之
年
，
始
決
傾
覆
清
廷
、
創
建
民
國
之

志
﹂
。
在
︽
國
父
遺
囑
︾
中
仍
以
﹁
廢
除

不
平
等
條
約
﹂
期
勉
國
人
。

外
交
部
珍
藏
有
清
季
重
要
條
約
協

定
共
一
百
七
十
三
件
，
特
展
中
除
一
一

列
表
介
紹
外
，
並
擇
出
最
具
代
表
性
者
，

如
最
早
的
不
平
等
條
約
︽
中
英
江
寧
條

約
︾
︵
一
八
四
二
︶
、
促
使
孫
中
山
先
生

立
下
革
命
之
志
的
︽
中
法
越
南
新
約
︾

︵
一
八
八
五
︶
、
簽
約
國
最
多
賠
款
最
鉅

的
︽
辛
丑
和
約
︾
︵
一
九○

一
︶
，
及
由

美
國
人
代
訂
的
︽
中
美
蒲
安
臣
條
約
︾

︵
一
八
六
八
︶
等
，
共
展
出
二
十
六
件
條

約
及
十
四
幅
相
關
地
圖
。
有
清
一
代
被
迫

簽
訂
眾
多
不
平
等
條
約
，
簽
約
國
包
括
：

俄
國
、
德
國
、
法
國
、
英
國
、
美
國
、
日

本
、
荷
蘭
、
葡
萄
牙
、
西
班
牙
、
義
大

利
、
奧
地
利
、
比
利
時
、
瑞
士
、
瑞
典
、

墨
西
哥
、
剛
果
、
朝
鮮
︵
韓
國
︶
等
國
，

說
明
中
華
民
國
外
交
起
始
十
分
艱
難
，
必

先
解
除
歷
史
枷
鎖
，
方
能
開
展
外
交
新

局
。

中
英
江
寧
條
約
︾
南
京
條
約
︵
圖
二
︶

︽
中
英
江
寧
條
約
︾
簡
稱
︽
南
京
條

約
︾
，
是
清
廷
被
迫
簽
署
的
第
一
條
不
平

等
條
約
。

道
光
二
十
年
︵
一
八
四○

︶
，
清

廷
雷
厲
禁
止
國
人
吸
食
及
販
售
鴉
片
，

引
起
了
中
英
衝
突
，
英
國
派
軍
艦
入
侵
廣

州
，
爆
發
鴉
片
戰
爭
，
清
廷
失
利
。
道
光

二
十
二
年
七
月
二
十
四
日
︵
一
八
四
二
年

八
月
二
十
九
日
︶
，
清
廷
派
欽
差
大
臣

耆
英
︵
一
七
八
七—

一
八
五
八
︶
與
伊

里
布
︵
一
七
七
二—

一
八
四
三
︶
和
英

國
全
權
大
臣
樸
鼎
查
︵H

en
ry Pottin

ger, 

17
8

9
-18

5
6

︶
在
停
泊
於
南
京
的
英
國
軍

艦
﹁
康
華
麗
號
︵C

o
rn

w
allis

︶
﹂
上
簽

訂
︽
中
英
江
寧
條
約
︾
，
清
廷
賠
償
英
國

兩
千
一
百
萬
洋
銀
圓
，
割
讓
香
港
島
給
予

英
國
，
並
開
放
廣
州
、
福
州
、
廈
門
、
寧

波
、
上
海
五
處
通
商
口
岸
，
允
許
英
國
設

領
事
管
理
貿
易
。

選
展
為
中
英
文
合
璧
互
換
本
，
約
文

最
後
有
耆
英
及
樸
鼎
查
簽
字
畫
押
，
鈐
英

國
國
徽
火
漆
印
，
另
附
英
國
維
多
利
亞
女

皇
肖
像
蠟
製
封
泥
，
置
於
鑄
有
英
國
國
徽

銅
製
封
印
盒
內
。

︽
中
法
會
訂
越
南
條
約
十
款
︾
︵
中
法

越
南
新
約
︶
︵
圖
三
︶

法
國
於
咸
豐
十
二
年
︵
一
八
六
二
︶

與
越
南
︵
清
代
稱
為
安
南
︶
簽
訂
︽
西

貢
條
約
︾
，
取
得
貿
易
、
傳
教
及
控
制

越
南
對
外
關
係
之
權
利
。
光
緒
三
年

︵
一
八
七
四
︶
再
簽
訂
新
約
，
越
南
實
際

上
已
由
法
國
掌
控
。
越
南
是
清
廷
屬
國
，

清
廷
因
而
拒
絕
承
認
︽
西
貢
條
約
︾
。
光

緒
八
年
︵
一
八
八
二
︶
清
廷
與
法
國
開

戰
，
光
緒
十
年
︵
一
八
八
四
︶
法
國
海
軍

攻
打
福
州
，
繼
而
封
鎖
長
江
要
塞
港
口
，

其
後
法
國
在
諒
山
失
利
，
氣
焰
稍
減
。
清

廷
即
派
直
隸
總
督
李
鴻
章
︵
一
八
二
三—

一
九○

一
︶
與
法
國
駐
北
京
公
使
巴

特
納
︵Ju

les P
aten

ô
tre d

es N
o

yers, 

1845-1925

︶
談
判
簽
訂
本
約
，
清
廷
被
迫

承
認
法
國
與
越
南
所
締
結
的
全
部
條
約
，

法
國
則
撤
出
在
臺
灣
與
澎
湖
的
軍
隊
。
本

約
除
中
、
法
方
批
准
本
外
，
另
有
法
文
全

權
畫
押
本
、
法
文
換
約
憑
單
及
法
文
批
准

文
譯
文
。

力
爭
平
等

中
華
民
國
參
與
了
兩
次
世
界
大
戰
，

圖二　中英江寧條約　中華民國外交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

圖三　中法會訂越南條約十款　頁首及第九項　中華民國外交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



2011年8月　��　故宮文物月刊·第341期

以
沉
重
的
代
價
，
對
盟
邦
作
出
貢
獻
，
並

經
由
外
交
人
員
努
力
不
懈
，
終
於
達
成
國

父　

孫
中
山
先
生
廢
除
不
平
等
條
約
的

遺
願
。
此
單
元
選
展
的
︽
中
日
民
四
條

約
︾
，
當
中
︽
關
於
山
東
之
條
約
︾
︵
俗

稱
﹁
廿
一
條
﹂
︶
，
這
則
不
平
等
條
約
引

爆
第
一
次
世
界
大
戰
後
﹁
五
四
運
動
﹂
，

以
及
外
交
總
長
陸
徵
祥
︵
一
八
七
一—

一
九
四
九
︶
於
巴
黎
和
會
拒
簽
﹁
凡
爾
賽

和
約
﹂
電
報
。
由
於
外
交
部
的
努
力
，
第

一
條
平
等
新
約
︽
中
德
協
約
︾
終
於
在
民

國
十
年
︵
一
九
二
一
︶
簽
署
，
中
華
民
國

爭
回
領
事
裁
判
權
與
關
稅
自
主
權
。
民
國

十
一
年
︵
一
九
二
二
︶
，
包
括
美
國
、
英

國
、
比
利
時
、
法
國
、
義
大
利
、
日
本
、

荷
蘭
及
葡
萄
牙
簽
署
︽
九
國
公
約
︾
，
同

意
﹁
尊
重
中
華
民
國
之
主
權
與
獨
立
，
暨

領
土
與
行
政
完
整
﹂
；
在
此
基
礎
下
，
民

國
十
七
年
︵
一
九
二
八
︶
︽
中
美
關
稅
條

約
︾
、
民
國
十
八
年
︵
一
九
二
九
︶
︽
比

國
交
還
天
津
比
國
租
界
協
定
︾
、
民
國

十
九
年
︵
一
九
三○

︶
︽
中
英
交
收
威
海

衛
專
約
及
協
定
︾
等
系
列
平
等
新
約
相
繼

簽
署
。民

國
三
十
二
年
︵
一
九
四
三
︶
一
月

十
一
日
，
二
次
大
戰
尚
在
進
行
中
，
美
英

盟
邦
分
別
與
我
簽
訂
︽
中
美
平
等
新
約
︾

與
︽
中
英
平
等
新
約
︾
；
此
後
比
利
時
、

挪
威
、
加
拿
大
、
瑞
典
、
荷
蘭
、
法
國
、

瑞
士
、
丹
麥
、
葡
萄
牙
等
九
國
也
相
繼
跟

進
，
百
年
桎
梏
，
幾
一
夕
解
脫
，
政
府
遂

訂
是
日
為
﹁
司
法
節
﹂
。
此
單
元
共
選
展

平
等
新
約
及
相
關
檔
案
共
二
十
二
組
件
，

旨
在
說
明
中
華
民
國
外
交
部
力
爭
平
等
的

艱
困
歷
程
。

平
等
新
約
︵
圖
四
、
五
︶

國
父　

孫
中
山
先
生
臨
終
仍
對
未

能
掙
脫
不
平
等
條
約
的
桎
梏
念
茲
在
茲
，

故
遺
囑
特
勉
國
人
﹁
廢
除
不
平
等
條
約
，

尤
須
於
最
短
時
間
，
促
其
實
現
，
是
所
至

囑
。
﹂國

民
政
府
承
繼
國
父　

孫
中
山

先
生
理
念
，
建
軍
北
伐
，
自
民
國
十
六

年
︵
一
九
二
七
︶
起
陸
續
收
回
各
地
租

界
，
並
力
爭
關
稅
自
主
。
民
國
十
七
年

︵
一
九
二
八
︶
七
月
，
國
民
政
府
首
先
與

美
國
簽
訂
︽
中
美
關
稅
條
約
︾
，
隨
後
又

先
後
與
挪
威
、
比
利
時
、
義
大
利
、
丹

麥
、
葡
萄
牙
、
荷
蘭
、
英
國
、
瑞
典
、
法

國
、
西
班
牙
等
國
締
結
︽
友
好
通
商
條

約
︾
或
︽
關
稅
條
約
︾
，
至
民
國
十
九

年
︵
一
九
三○

︶
簽
訂
︽
中
日
關
稅
協

議
︾
，
喪
失
九
十
年
的
關
稅
決
定
權
終
於

完
全
自
主
。

北
伐
成
功
，
全
國
統
一
後
，
國
民

政
府
積
極
與
各
國
協
商
簽
訂
平
等
新
約
。

惟
以
抗
戰
軍
興
，
修
約
進
度
中
輟
。
民
國

三
十
年
︵
一
九
四
一
︶
底
太
平
洋
戰
爭
爆

發
，
中
華
民
國
逐
漸
晉
升
為
世
界
四
大
強

國
之
一
，
加
速
國
民
政
府
與
諸
國
進
行
廢

除
在
華
治
外
法
權
談
判
的
步
伐
。
民
國

三
十
一
年
︵
一
九
四
二
︶
一
月
十
一
日
，

︽
中
美
關
於
取
消
美
國
在
華
治
外
法
權
及

處
理
有
關
問
題
條
約
︾
︵
又
稱
︽
中
美
平

等
新
約
︾
︶
與
︽
中
英
為
廢
除
在
中
國
治

外
法
權
及
處
理
有
關
事
件
條
約
︾
︵
又
稱

︽
中
英
平
等
新
約
︾
︶
分
別
在
華
盛
頓
及

重
慶
簽
訂
。
比
利
時
、
挪
威
、
加
拿
大
、

瑞
典
、
荷
蘭
、
法
國
、
瑞
士
、
丹
麥
、
葡

萄
牙
等
八
國
相
繼
訂
約
，
放
棄
在
華
特

權
，
百
年
桎
梏
至
此
大
致
解
除
。
至
民
國

四
十
一
年
︵
一
九
五
二
︶
︽
中
日
和
約
︾

簽
訂
後
，
所
有
不
平
等
條
約
悉
數
廢
除
，

國
父
遺
願
終
獲
實
現
。

國
民
政
府
為
慶
祝
新
約
簽
訂
，
除

明
令
一
月
十
一
日
為
﹁
司
法
節
﹂
外
，
特

於
民
國
三
十
一
年
二
月
五
日
至
七
日
放
假

三
天
，
普
天
同
慶
，
民
間
傳
唱
﹁
慶
祝
平

圖四　中美關於取消美國在華治外法權及處理有關問題條約　 
簽名頁（上）及封面（下）　中華民國外交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

圖五　中英為廢除在中國治外法權及處理有關事件條約　正本頁首 (右上) 
及批准本簽名頁 (左上) 及封面 (下)　中華民國外交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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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、
美
國
與
英
國
等
三
國
領
袖
共
同
發
布

的
︽
開
羅
宣
言
︾
：
規
定
日
本
將
侵
略
竊

取
的
領
土
，
包
括
東
三
省
、
臺
灣
及
澎
湖

群
島
必
須
歸
還
中
華
民
國
。

民
國
三
十
四
年
七
月
︿
波
茨
坦
公

告
﹀
，
再
度
向
日
本
明
示
︿
開
羅
宣
言
﹀

內
容
必
須
實
行
。
同
年
八
月
十
五
日
，
日

本
天
皇
宣
布
接
受
︿
波
茨
坦
公
告
﹀
無
條

件
投
降
；
九
月
二
日
及
九
日
日
本
分
向
盟

軍
及
中
國
戰
區
呈
遞
的
﹁
降
書
內
﹂
，
聯

合
國
最
高
統
帥
第
一
號
命
令
即
規
定
：

﹁
在
中
華
民
國
臺
灣
與
越
南
北
緯
十
六
度

以
北
地
區
內
之
日
本
全
部
陸
海
空
軍
與
輔

助
部
隊
應
向
蔣
委
員
長
投
降
。
﹂

以
上
文
件
皆
是
中
華
民
國
光
復
臺

灣
的
鐵
證
，
美
國
並
將
︽
開
羅
宣
言
︾

與
︽
波
茨
坦
公
告
︾
列
入
﹁
美
國
條
約
與

國
際
協
定
彙
編
﹂
中
，
將
﹁
降
書
﹂
載
入

﹁
美
國
法
規
大
全
﹂
，
均
具
有
拘
束
力
。

民
國
四
十
一
年
四
月
我
國
與
日
本
簽
訂

︽
中
華
民
國
與
日
本
國
間
和
平
條
約
︾

︵
中
日
和
約
︶
，
再
度
確
定
上
述
文
件
的

內
容
及
臺
、
澎
地
區
人
民
具
有
中
華
民
國

國
籍
的
事
實
。

此
單
元
展
出
六
件
與
臺
灣
主
權
息

息
相
關
的
重
要
文
件
，
︽
馬
關
條
約
︾
是

清
廷
被
迫
簽
署
的
不
平
等
條
約
；
︽
開
羅

宣
言
︾
、
︽
波
茨
坦
公
告
︾
與
︽
中
日
和

約
︾
則
是
中
華
民
國
付
出
慘
烈
代
價
力
爭

主
權
的
具
體
成
就
。

︽
開
羅
宣
言
︾
︵
圖
六
︶

第

二

次

世

界

大

戰

末

期

，

民

國
三
十
二
年
八
月
美
國
總
統
羅
斯
福

︵Fran
klin

 D
. R

oosevelt, 1882-1945

︶

和
英
國
首
相
邱
吉
爾
︵S

ir W
in

sto
n 

C
h

u
rch

ill, 1874-1965

︶
在
加
拿
大
魁
北

克
集
會
，
討
論
戰
後
國
際
秩
序
重
建
等
問

題
。
其
後
，
羅
斯
福
總
統
策
劃
召
開
美
英

蘇
中
四
國
領
袖
會
議
，
惟
因
蘇
聯
持
不
同

意
見
，
會
議
遂
分
別
在
開
羅
︵
中
美
英
︶

及
德
黑
蘭
︵
美
英
蘇
︶
召
開
。

民
國
三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三

日
，
中
華
民
國
國
民
政
府
主
席
兼
軍
事

委
員
會
委
員
長
蔣
中
正
︵
一
八
八
七—

一
九
七
五
︶
、
美
國
總
統
羅
斯
福
及
英
國

首
相
邱
吉
爾
在
埃
及
首
都
開
羅
集
會
，
商

定
︽
開
羅
宣
言
︾
內
容
，
同
年
十
二
月
一

日
由
美
國
白
宮
統
一
向
外
界
公
布
，
正
式

發
表
。此

宣
言
是
戰
後
處
理
日
本
問
題
的
主

等
新
約
歌
﹂
；
政
府
並
於
民
國
三
十
四
年

︵
一
九
四
五
︶
七
月
七
日
發
行
﹁
平
等
新

約
紀
念
郵
票
﹂
六
枚
一
套
。

臺
灣
光
復

民
國
三
十
年
十
二
月
九
日
國
民
政

府
正
式
對
日
、
德
、
義
宣
戰
。
︿
宣
戰

公
告
﹀
中
聲
明
：
與
日
本
簽
署
的
所
有
條

約
、
協
定
與
合
同
，
因
宣
戰
而
全
部
失

效
，
包
括
光
緒
二
十
一
年
︵
一
八
九
五
︶

清
廷
簽
訂
的
︽
中
日
講
和
條
約
︾
︵
馬
關

條
約
︶
。

民
國
三
十
二
年
十
二
月
，
中
華
民

圖六　開羅宣言　中華民國外交部藏圖七　日本向中國戰區投降降書　國史館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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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
法
律
文
件
之
一
，
並
確
立
臺
灣
、
澎
湖

戰
後
歸
還
中
華
民
國
。

日
本
向
中
國
戰
區
投
降
降
書
︾︵
圖
七
︶

八
年
抗
戰
的
最
後
一
年
，
民
國

三
十
四
年
七
月
二
十
六
日
，
中
、
美
、
英

三
國
共
同
發
表
︽
波
茨
坦
宣
言
︾
，
催
促

日
本
無
條
件
投
降
。
八
月
十
四
日
，
日
本

正
式
宣
佈
無
條
件
投
降
。
九
月
九
日
，
中

國
戰
區
受
降
典
禮
在
南
京
舉
行
，
日
本

派
軍
總
司
令
岡
村
寧
次
︵
一
八
八
四—

一
九
六
六
︶
向
中
華
民
國
陸
軍
總
司
令
何

應
欽
︵
一
八
九○

—

一
九
八
七
︶
呈
交
降

書
。
降
書
中
指
出
：
﹁
在
中
華
民
國
︵
東

三
省
除
外
︶
、
臺
灣
等
地
之
日
本
軍
向

蔣
委
員
長
代
表
中
國
陸
軍
總
司
令
何
應

欽
以
及
何
應
欽
指
定
之
各
地
受
降
主
管

投
降
。
﹂
接
著
，
陸
軍
總
部
劃
分
十
六

個
受
降
區
。
十
月
，
國
軍
抵
達
臺
灣
。

十
月
二
十
五
日
，
臺
灣
省
受
降
典
禮
在

臺
北
市
中
山
堂
︵
前
公
會
堂
︶
舉
行
，

日
本
投
降
代
表
、
臺
灣
總
督
安
藤
利
吉

︵
一
八
八
四—

一
九
四
六
︶
向
臺
灣
省
行

政
長
官
陳
儀
呈
交
降
書
。
隨
後
，
陳
儀
發

表
廣
播
，
宣
告
：
﹁
從
今
天
起
，
臺
灣
及

澎
湖
列
島
已
正
式
重
入
中
華
民
國
版
圖
，

所
有
一
切
土
地
人
民
政
事
皆
已
置
於
中
華

民
國
國
民
政
府
主
權
之
下
。
﹂
又
說
：

﹁
現
在
臺
灣
已
經
光
復
，
我
們
應
該
感
謝

歷
來
為
光
復
臺
灣
而
犧
牲
的
革
命
先
烈
及

此
次
抗
戰
的
將
士
，⋯

⋯

而
尤
其
應
該
教

我
們
衷
心
銘
感
不
忘
的
是
創
導
中
國
國
民

革
命
運
動
的
國
父
孫
先
生
及
繼
承
國
父
遺

志
完
成
革
命
大
業
的
蔣
主
席
。
﹂
是
日
，

臺
灣
民
眾
都
穿
新
衣
，
人
人
相
逢
道
賀
慶

祝
，
如
迎
新
歲
，
鞭
炮
鑼
鼓
之
聲
響
徹
雲

霄
。
後
來
定
十
月
二
十
五
日
為
臺
灣
光
復

節
。

活
路
外
交
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︵
一
九
四
九
︶
，
政

府
遷
臺
，
國
家
雖
處
於
風
雨
飄
搖
中
，
但

外
交
上
卻
愈
挫
愈
勇
。
遷
臺
早
期
除
致
力

維
護
聯
合
國
席
位
及
邦
交
國
數
目
外
，
也

傾
力
運
用
盟
邦
援
助
，
保
障
臺
海
安
全
及

穩
定
復
興
基
地
臺
澎
金
馬
各
方
面
的
發
展

與
建
設
。

遷
臺
後
第
一
場
外
交
勝
仗
是
民
國

三
十
八
年
中
華
民
國
在
聯
合
國
提
出
的

﹁
控
蘇
案
﹂
，
控
訴
蘇
聯
的
侵
略
，
導
致

大
陸
淪
陷
與
中
共
政
權
成
立
。
歷
經
三
年

奮
鬥
，
聯
合
國
大
會
於
民
國
四
十
一
年
二

月
一
日
，
通
過
﹁
聯
合
國
第
五○

五
號

決
議
案
﹂
，
其
意
義
在
於
宣
告
新
成
立

的
中
共
政
權
無
權
進
入
聯
合
國
，
中
華

民
國
持
續
保
有
聯
合
國
會
籍
。
﹁
控
蘇

案
﹂
由
我
駐
聯
合
國
常
任
代
表
蔣
廷
黻

︵
一
八
九
五—

一
九
六
五
︶
在
會
場
中
宣

讀
，
費
時
兩
小
時
又
四
十
五
分
鐘
，
是
我

國
外
交
史
上
最
長
也
最
具
影
響
力
的
文
件

之
一
，
延
續
中
華
民
國
在
聯
合
國
會
籍
長

達
近
二
十
年
。

本
單
元
另
選
展
影
響
臺
海
安
全
的

︽
中
美
共
同
防
禦
條
約
︾
，
以
及
退
出

聯
合
國
後
致
力
推
動
實
質
關
係
、
經
貿
外

交
、
參
與
國
際
人
權
及
衛
生
議
題
等
重
要

文
件
十
七
組
件
，
突
顯
國
家
在
外
交
困
境

中
如
何
努
力
走
出
活
路
。

圖八　控蘇案　共71頁　中華民國外交部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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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控
蘇
案
﹂
︵
圖
八
︶
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九
月
，
我
國
向
第

四
屆
聯
合
國
大
會
提
出
﹁
控
蘇
案
﹂
，
指

控
蘇
聯
違
反
︽
中
蘇
友
好
同
盟
條
約
︾
，

干
涉
我
國
內
政
，
援
助
叛
亂
團
體
對
抗

政
府
，
然
因
各
國
等
待
國
共
內
戰
塵
埃

落
定
，
心
存
觀
望
，
未
予
支
持
。
民
國

三
十
九
年
︵
一
九
五○

︶
韓
戰
爆
發
，
中

共
拒
絕
聯
合
國
的
停
戰
提
議
，
聯
合
國
乃

於
民
國
四
十
年
︵
一
九
五
一
︶
二
月
決

議
，
譴
責
中
共
為
侵
略
者
，
﹁
控
蘇
案
﹂

出
現
轉
折
。
民
國
四
十
一
年
二
月
一
日
，

第
六
屆
聯
合
國
大
會
於
以
二
十
四
票
贊

成
，
九
票
反
對
，
二
十
五
票
棄
權
，
二
國

缺
席
，
通
過
﹁
中
國
控
訴
蘇
聯
違
約
案
﹂

︵
即
﹁
五○

五
號
決
議
案
﹂
︶
。
民
國

四
十
二
年
︵
一
九
五
三
︶
二
月
二
十
四

日
，
立
法
院
廢
止
︽
中
蘇
友
好
同
盟
條

約
︾
，
且
拒
絕
承
認
﹁
蒙
古
人
民
共
和

國
﹂
獨
立
。
政
府
並
於
民
國
四
十
三
年

︵
一
九
五
四
︶
二
月
二
十
五
日
明
令
廢
止

︽
中
蘇
友
好
同
盟
條
約
︾
。

﹁
控
蘇
案
﹂
通
過
不
啻
宣
告
中
共

無
權
進
入
聯
合
國
，
其
後
我
政
府
得
續
保

聯
合
國
會
籍
約
二
十
年
，
此
案
為
主
要
關

鍵
。
駐
聯
合
國
常
任
代
表
蔣
廷
黻
在
第
六

屆
聯
合
國
大
會
會
場
中
宣
讀
此
案
，
共
費

時
二
小
時
又
四
十
五
分
鐘
，
可
謂
我
外
交

史
上
最
長
也
最
具
影
響
力
的
文
件
之
一
。

本
案
係
政
府
遷
臺
後
第
一
場
外
交
勝

仗
，
對
民
心
士
氣
甚
具
正
面
鼓
舞
之
效
。

聯
合
國
兩
件
人
權
公
約
批
准
書
︵
圖
九
︶

二
十
世
紀
以
來
人
權
已
成
為
全
人

類
的
普
世
價
值
。
聯
合
國
於
民
國
五
十
五

年
︵
一
九
六
六
︶
十
二
月
十
六
日
通
過

︽
公
民
與
政
治
權
利
國
際
公
約
︾
及
︽
經

濟
社
會
文
化
權
利
國
際
公
約
︾
，
以
促

使
世
界
各
國
加
強
人
權
保
障
。
駐
聯
合

國
常
任
代
表
劉
鍇
旋
於
民
國
五
十
六
年

︵
一
九
六
七
︶
十
月
五
日
代
表
政
府
簽
署

該
二
公
約
，
惟
因
受
國
際
情
勢
變
遷
影

響
，
我
國
一
直
未
能
完
成
國
內
批
准
程

式
，
至
民
國
九
十
八
年
︵
二○

○

九
︶
三

府
遷
北
京
，
外
交
總
長
改
由
陸
徵
祥

︵
一
八
七
一—

一
九
四
九
︶
出
任
。
民
國

二
年
︵
一
九
一
三
︶
四
月
八
日
，
我
駐
外

單
位
傳
來
秘
魯
、
巴
西
等
國
率
先
承
認
中

華
民
國
之
喜
訊
。
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政
府
遷
臺
，
外
交

部
將
承
襲
自
前
清
總
理
各
國
事
務
衙
門
及

外
務
部
的
重
要
文
獻
檔
案
一
併
遷
運
來
臺

灣
，
妥
善
保
存
，
累
積
至
今
，
已
成
為
研

究
近
代
外
交
史
的
資
料
寶
庫
。

外
交
部
秉
持
歷
來
的
光
榮
傳
統
，
在

﹁
活
路
外
交
﹂
理
念
下
，
拓
展
國
與
國
雙

邊
關
係
，
擴
大
多
邊
參
與
，
形
塑
中
華
民

國
成
為
﹁
締
造
和
平
﹂
、
﹁
提
供
人
道
援

助
﹂
、
﹁
推
動
文
化
交
流
﹂
及
﹁
創
造
新

科
技
與
商
機
﹂
的
典
範
，
是
中
華
文
化
的

領
航
者
，
一
個
受
國
際
社
會
尊
敬
與
令
人

感
動
的
國
家
。

透
過
此
次
兩
部
院
共
同
舉
辦
展
覽
，

期
許
國
人
都
能
瞭
解
與
珍
惜
中
華
民
國
外

交
發
展
上
力
爭
自
由
平
等
的
奮
鬥
歷
程
，

並
秉
持
此
一
優
良
傳
承
與
豐
富
資
源
，
為

現
今
﹁
活
路
外
交
﹂
更
增
佳
績
。

為
近
代
中
國
外
交
機
構
的
濫
觴
。
光
緒

二
十
七
年
七
月
二
十
四
日
︵
一
九○

一
年

九
月
七
日
︶
清
廷
將
﹁
總
理
各
國
事
務
衙

門
﹂
改
名
﹁
外
務
部
﹂
，
班
列
六
部
之

前
，
並
載
入
︽
辛
丑
和
約
︾
中
。

民
國
元
年
︵
一
九
一
二
︶
元
旦
中

華
民
國
肇
建
，
臨
時
大
總
統
孫
中
山
先
生

任
命
王
寵
惠
︵
一
八
八
一—

一
九
五
八
︶

為
首
任
外
交
部
總
長
；
同
年
三
月
，
政

月
三
十
一
日
始
獲
立
法
院
通
過
。
同
年
五

月
十
四
日
，
總
統
馬
英
九
簽
署
這
兩
件

︽
國
際
人
權
公
約
︾
批
准
書
，
外
交
部
部

長
歐
鴻
鍊
副
署
呈
顯
我
國
重
視
人
權
的
決

心
與
行
動
。

外
交
傳
承

咸
豐
十
一
年
︵
一
八
六
一
︶
三
月

十
一
日
清
廷
成
立
﹁
總
理
各
國
事
務
衙

門
﹂
，
作
為
對
外
事
務
的
主
管
機
關
，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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